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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政〔2010〕40 号

关于印发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

单位：

《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管理暂行办法》已经 2010 年 5 月

28 日县政府第 12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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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省级园林城市是打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形象、改善人

居环境、优化发展环境的重大举措。为切实保护创建成果，提高

全体市民爱绿、护绿的自觉性，确保城市绿化苗木的成活率、保

存率和绿化设施的完好率，使“爱我泗县、绿我家园”成为每一

个市民的自觉行动，按照《中共泗县县委 泗县人民政府关于开

展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工作的决定》、《泗县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工

作实施方案》的要求，根据有关规定，特制定城市绿化包保责任

制管理暂行办法。

一、责任单位或责任人

（一）城区干道绿化和街巷绿化。城区道路、街巷两侧沿街

机关、团体、社区、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商户、住户为责

任单位或责任人；住地所有人、店铺经营人等发生变更后，包保

责任自然顺延至变更后的所有人、经营人。

（二）公园绿地、城市节点街头绿地。建设和缺陷养护期满

后，县园林主管部门按照“管养分离、管干分离、作业放开”的

要求，通过开展认养、公开招标等形式将养护作业推向市场，认

养和中标单位为责任单位或责任人。绿地周边单位或商、住户按

第（一）项执行。

（三）生态绿环、生态廊道绿化。《泗县创建省级园林县城

工作实施方案》和《生态绿环、生态廊道建设工程施工设计方案》

中规定工作内容的单位为责任单位。绿环、廓道周边单位或商、

住户按第（一）项执行。

（四）垂直绿化和单位、小区绿化。《泗县创建省级园林县



—3—

城工作实施方案》规定的责任单位。

（五）其他责任单位或责任人的确定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二、责任范围

城区干道和街巷责任单位或责任人的责任范围是门前和沿街

围墙或建筑物长度范围内的绿化苗木，以及左侧相邻单位共用墙

或建筑物前的绿化苗木。绿地、绿环、廊道等周边单位或商、住

户的责任范围参照上述规定划定。生态绿环、生态廊道绿化、单

位、小区绿化和垂直绿化等责任单位或责任人的责任范围是其竣

工、承建或具有所有权的绿化工程、绿地、苗木。

三、责任义务

责任范围内的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必须按照本规定签订《泗县

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明细表》（见附表）。

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应认真保护责任范围内的绿化苗木和绿化

设施，做好日常养护，同时对破坏绿化苗木和绿化设施的行为负

有劝阻、举报、检举、揭发和协同处理等责任，确保绿化苗木成

活率、保存率和绿化设施完好率达 90%以上。

责任单位或责任人要保证责任范围内不得发生下列行为：

（一）摇树、爬树、攀树、摘花、采果等对树木生长不利的

行为；

（二）依树搭棚、圈围树林、剥皮挖根、树上拴铁丝、钉钉

子、铁箍挂牌、架电线、拴绳挂物、拴系宠物等影响树木生长或

树容树貌的行为；

（三）在树池内或树木周围堆放垃圾、倾倒废水残渣、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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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青菜及农作物等影响树木生长的行为；

（四）在树下明火设灶、烘烤树木等危害树木的行为；

（五）机械、车辆撞伤、撞倒树木等严重破坏树木的行为；

（六）未经园林主管部门批准擅自砍伐、修剪、移植树木的

行为；

（七）未经园林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占用绿地、开口、硬化的

行为；

（八）其它破坏绿化苗木和绿化设施的行为。

四、表彰与处罚

（一）责任范围内绿化苗木成活率、保存率和绿化设施完好

率达 100%等保护成绩突出的责任单位或责任人，由县城市管理

部门报请县人民政府给予通报表彰和奖励。

（二）单位、小区、生态绿环、生态廊道、垂直绿化等责任

范围内的绿化苗木成活率、保存率和绿化设施完好率未达到 90%
的，除责令补植苗木、修复设施外，给予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批

评，分管负责人给予通报批评；未达到 80%的，除责令补植苗木、

修复设施外，给予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通报批评，给予分管负责

人组织处理；未达到 60%的，对责任单位进行曝光，给予主要负

责人和分管负责人组织处理。

城区干道绿化苗木成活率、保存率和绿化设施完好率达不到

标准的，参照上述规定对负有管理责任的管理人员进行处理。

（三）城区各社区辖区内的街巷绿化苗木成活率、保存率和

绿化设施完好率未达到 90%的，除责令补植苗木、修复设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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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批评，给予分管负责人通报批评；未达

到 80%的，除责令补植苗木、修复设施外，给予责任单位主要负

责人通报批评，给予分管负责人组织处理；未达到 60%的，除上

述规定补植、修复外，对责任单位进行曝光，并对主要负责人和

分管负责人给予组织处理。

（四）公园、城区节点街头绿地在缺陷养护期内，苗木成活

率、保存率和绿化设施完好率未达到 90%的，不予以验收，责令

立即进行补植、修复，并延长缺陷养护期一年，对施工单位给予

通报批评；未达到 80%的，除按合同给予处罚外，责令按原设计

要求进行补植、修复，并延长缺陷养护期一年；未达到 60%的，

园林主管部门不予接收，责成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书面检查，

给予分管人通报批评，缺陷工程进行重新招标。

公园、城市节点街头绿地验收合格移交园林部门管理后，认

养、中标养护等责任单位的奖惩，按县园林主管部门精细化管理

办法执行。

（五）违反本规定，其它破坏绿化苗木和绿化设施的行为，

按下列条款进行处罚：

1、翻越花坛、护栏、坐卧践踏花草的，由县城市管理部门责

令停止违规行为，并处三元至五元罚款。

2、在公共绿地内放牧、放养宠物的，由县城市管理部门责令

停止违规行为，造成苗木损坏的，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五十元以

下罚款。

3、摇树、爬树、攀树、采果、在树池内或树木周围堆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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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土、种植青菜及农作物的，由县城市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规行

为，给予警告；造成不利树木生长等后果的，处以二十元至五十

元的罚款。

4、在街头绿地、公园、绿化带内倾倒垃圾、污水、堆放物料

的，除按规定赔偿损失外，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清理，由专

业管理单位负责清理的，应按规定支付清理费。

5、依树搭棚、圈围树木、在树木下摆设摊点、在树上拴铁丝、

钉钉子、铁箍挂牌、架电线、拴绳挂物、拴系宠物的，由县城市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规行为，并按市容管理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造成树木毁坏的，处以五十元至一百元的罚款。

6、在树下明火设灶、烘烤树木、剥皮挖根、机械车辆撞伤撞

倒树木的，由县城市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规行为，依法赔偿损失。

7、未经园林部门批准擅自修剪、移植树木的，由县城市管理

部门责令停止违规行为，依法按树木价值赔偿损失，并处以树木

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8、未经园林部门批准擅自砍伐、盗伐、滥伐树木的，由县城

市管理部门责令赔偿损失，并处以所伐树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9、未经园林部门同意擅自占用绿地、开口、硬化的，由县城

市管理部门责令退还、恢复原状，可并处五千元至一万元罚款。

10、其它损坏城市园林绿化及设施的，除赔偿损失外，视损

坏程度给予相应处罚；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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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责任范围内的绿化苗木遭受严重破坏的，视其程度

由县城市管理部门挂黄牌警告、新闻曝光、报其上级部门取消年

度先进、文明单位评比资格。

五、实施日期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施行。

六、其他

每年 6 月对县绿化包保责任制管理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本办法由县城市园林主管部门负责解释和组织实施。

附表一

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明细表
（城市干道和绿地、绿环、廓道绿化周边）

基本

情况

道路或绿地名称

责任单位 责任人 联系

电话
市容管理

人 员

联系

电话

工商管理

人 员

联系电

话

责任树木 品 种 规 格
门前株数 左侧株数 总计株数

责任绿地面积 绿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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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承诺

承诺一定积极配合城市管理、工商等部门管理人员，认真管理所包保的绿化苗

木，并保证做到如下几点：

1、保持树木正常生长，不摇树、爬树、攀树、摘花、采果；

2、不影响树容树貌，不依树搭棚、圈围树木、剥皮挖根、树上拴铁丝、钉钉子、铁

箍挂牌、架电线、拴绳挂物、拴系宠物；

3、不破坏树木生长环境，不在树池内或树木周围堆放垃圾、倾倒废水残渣、取

土、种植青菜及农作物等；

4、不危害树木，不在树下明火设灶、烘烤树木；

5、不破坏树木，保证机械、车辆不撞伤、撞倒树木；

6、未经园林部门批准不擅自砍伐、修剪、移植树木；
责任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城市管理部门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工商部门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格由城区干道两侧沿街或绿地周边机关、团体、部队、

企事业单位、商户、住房等绿化包保责任单位或责任人签订。

2、本表格一式四份，分别由责任人、城市管理部门、工商部

门、县创园办保管。

附表二

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明细表
（城区街巷绿化两侧）

基

本

情

况

社区名称 街巷名称

责任单位 责任人 联系

电话
城 市

管理人员

联系

电话

社区

管理人员

联系电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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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树木
品 种 规 格
门前株数 左侧株数 总计株数

责

任

承

诺

承诺一定积极配合各部门管理人员，认真管理所包保的绿化树木，并保证做到如下

几点：

1、保持树木正常生长，不摇树、爬树、攀树、摘花、采果；

2、不影响树容树貌，不依树搭棚、圈围树木、剥皮挖根、树上拴铁丝、钉钉子、铁

箍挂牌、架电线、拴绳挂物、拴系宠物；

3、不破坏树木生长环境，不在树池内或树木周围堆放垃圾、倾倒废水残渣、取

土、种植青菜及农作物等；

4、不危害树木，不在树下明火设灶、烘烤树木；

5、不破坏树木，保证机械、车辆不撞伤、撞倒树木；
责任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社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城市管理部门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格由城区街巷两侧沿街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

位、商户、住房户等责任单位或责任人签订。

2、本表格一式三份，分别由责任人、县城市管理部门、县创园

办保管。

附表三

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明细表
（城区街道社区）

基

本

情

况

社区名称 街巷名称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分管负责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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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责任树木

（共 株）

品种

规格

数量

责

任

承

诺

我社区承诺一定按照县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求，认真养护

管理该街道的绿化树木，确保成活率、保存率达到 90%以上。若达不到标

准，愿按照《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罚和处分。

责任单位负责人

（盖章签字）

年 月 日

城市管理部门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格由城区街道社区签订。

2、本表格一式三份，分别由城管局、县政府、县创园办保管。

附表四

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明细表
（单位绿化）

基

本

情

况

责任单位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分管负责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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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联系电话

市容管理人员 联系电话

责任树木

（共 株）

品种

责任

绿地

草坪

面积

规格
色块

面积

数量
绿化

设施

责

任

承

诺

我单位承诺一定按照县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求，认真养护

管理我单位庭院绿化，确保绿化苗木成活率、保存率和绿化设施的完好率达到

90%以上，达到县级园林式单位标准，并接受城市管理人员的监督和管

理。若达不到标准，愿按照《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接受处罚和处分。
责任单位负责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城市管理部门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

（签字盖章）

年 月

注：1、本表格由单位签订。

2、本表格一式三份，分别由责任单位、城市管理部门、县创园

办保管。

附表五

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明细表
（小区绿化）

基

本

情

况

小区名称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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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容管理人员 联系电话

责任树木

（共 株）

品种
责

任

绿

地

草坪

面积

规格
色块

面积

数量
绿化

设施

责

任

承

诺

我单位承诺一定按照县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求，认真养护管理

我小区绿化，确保绿化苗木成活率、保存率和绿化设施的完好率达到 90%以上，达

到县级园林式小区标准，并接受城市管理人员的监督和管理。若达不到标准，愿按

照《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罚和处分。

责任单位负责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城市管理部门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格由小区签订。

2、本表格一式三份，分别由责任单位、城市管理部门、县创园

办保管。

附表六

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明细表
（生态绿化、生态廊道绿化）

基

本

情

况

绿化地点 责任单位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分管负责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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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市容管理人员 联系电话

责任树木

（共 株）

品种 责

任

绿

地

草坪

面积规格
色块

面积
数量

责

任

承

诺

我单位承诺一定按照县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求，认真养护

管理我单位承建的生态绿环、生态廊道绿化，确保成活率、保存率达到

90%以上，并接受城市管理人员的监督和管理。若达不到标准，愿按照《泗县

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罚和处分。

责任单位负责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城市管理部门

（签字盖章）

年 月

县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

（签字盖章）

年 月

注：1、本表格由单位签订。

2、本表格一式三份，分别由责任单位、城市管理部门、县创园

办保管。

附表七

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明细表
（垂直绿化）

基

本

情

况

绿化地点 责任单位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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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负责人 联系电话

市容管理人员 联系电话

爬墙虎株数

责

任

承

诺

我单位承诺一定按照县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工作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求，认真养护

管理我单位栽植的爬墙虎，确保成活率、保存率达到 90%以上，并接受城市管

理人员的监督和管理。若达不到标准，愿按照《泗县城市绿化包保责任制管理

规定》的有关规定接受处罚和处分。

责任单位负责人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城市管理部门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1、本表格由垂直绿化责任单位签订。

2、本表格一式三份，分别由责任单位、城市管理部门、县创园

办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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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城市 绿化 管理 办法 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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